
 

准許 

收到裁定後，應

仔細核對裁定內

容及附表有無錯

誤，並應於 20日

聲請將公示催告

裁定公告於法院

網站。倘未向法

院聲請公告，視

為撤回公示催告

聲請。 

聲請網路公告

後，應七個工作

日後，自行至法

院網站公示催告

專區查詢公告內

容及列印公告全

文。 於催告期滿

後，連同所列印

之公告全文，據

以向法院聲請除

權判決。 

公示催告流程圖 

 

聲請人聲請公示催告  

法院審核 

聲請法院公告 

聲報權利屆滿三個月

內，聲請除權判決 

駁回 

*自債權人聲請至核發裁定，如不須補正，約 15個工作天可核發裁定。 


